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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抵押贷款逾期处理抵押品

的相关会计核算

叶盈希

渊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江 苏 徐 州 221116冤

借款人以其或第三人的财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抵押贷

款，若到期不能归还则转为逾期贷款。若逾期贷款超过了规定

期限，在催收无效的情况下，银行应根据贷款合同依法对抵押

品进行处理。抵押品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作价入账和出

售。笔者认为，在以上述两种途径处理逾期抵押贷款抵押品的

过程中，现有的常用会计处理方法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以下

通过实例进行阐述。

一、抵押贷款转为逾期贷款的核算

借款人到期未能偿还抵押贷款本息，银行应将其贷款转

为逾期贷款或关注贷款，并按规定计收罚息。

例 1：生辉建筑公司 2010年 1月 1日以现值 200万元的

固定资产进行了抵押贷款，期限 1年，银行按照固定资产现值

的 50%发放贷款。若生辉建筑公司在 2011年 1月 1日未能归

还贷款本息，在 2011年 1月 6日归还了 100万元的抵押贷款

本金，银行应如何处理？（银行抵押贷款的年利率为 5%，逾期

贷款日罚息为 0.05%）

上例中，2011年 1月 1日，银行会计部门作如下分录：

借：逾期贷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贷：抵押贷款———生辉

建筑公司 100。

2011年 1月 6日，银行会计部门作如下分录：借：吸收存

款———活期存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贷：逾期贷款———生

辉建筑公司 100。

此时，逾期贷款利息应为表内利息与表外利息（罚息）之

和，即：100伊5%+100伊0.05%伊4=5.2（万元）。

借：应收利息 5.2；贷：利息收入 5.2。

若逾期贷款超过了规定期限仍未归还，商业银行有权处

置贷款抵押品，并享有从所得价款收入中收回贷款本息，或以

该抵押品折价充抵贷款本息的优先权。

二、将抵押品作价入账的核算

1. 根据历史成本原则按抵押贷款及应收利息之和作价

入账。银行以损失抵押贷款本息为代价取得抵押资产。按照现

行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在将抵押品作价入账时，应按历史成

本法进行会计处理，即将抵押品以贷款本金与应收利息之和

入账。

承上例 1：2011年 1月 1日，生辉建筑公司以固定资产作

为抵押的贷款到期，但该公司因财务状况恶化，超过了银行规

定期限（30天）仍无力偿还抵押贷款本息。银行应如何处理？

借：固定资产 106.5；贷：逾期贷款———生辉建筑公司100，

应收利息 6.5。

逾期贷款应收利息=100伊5%+100伊0.05%伊30=6.5（万元）

借：应收利息 6.5；贷：利息收入 6.5。

2. 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将抵押品作价入账。在商业

银行实务操作中，抵押品的实际价值低于甚至远低于贷款损

失额的情况并不罕见，此时按贷款本金与利息之和将抵押品

入账，则资产会被高估，商业银行难以实现稳健经营。所以，可

采用另一种方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笔者建议使用此法的具体原因如下：在抵押品评估价低

于贷款本金与应收利息之和时，若按历史成本法，一般应将差

额返还给借款人，但由于商业银行实际并未取得收入且已损

失了抵押贷款本息，所以此种做法并不现实；在抵押品评估价

高于贷款本金与应收利息之和时，若按评估价入账，则会虚增

了资产的价值，将有损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所以，商业银行

应先合理评估抵押品市价，再按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将抵押

品作价入账，这更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在上例中，若抵押品评估价为 150万元，则会计处理同

上。若抵押品评估价为 80万元，则做如下分录：借：固定资产

80，贷款损失准备 20，坏账准备 6.5；贷：逾期贷款———生辉建

筑公司 100，应收利息 6.5。利息收入的计量与确认同上。

三、出售抵押品的核算

1. 在贷款损失准备、坏账准备中分别核销未弥补的贷款

本息。银行出售抵押品取得的净收入，应优先归还贷款本金。

根据现行的方法，分情况采取以下账务处理方法。

（1）净收入大于贷款本息。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若拍卖

所得净收入大于贷款本息之和，其差额归抵押人所有，应退还

借款人或作为对借款人的负债处理。

承上例 1：生辉建筑公司抵押贷款逾期未归还，银行按规

定于 30天后拍卖借款人的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为 130万

元。银行应怎样处理？

会计分录如下：借：库存现金 130；贷：逾期贷款———生辉

建筑公司 100，应收利息———应收抵押贷款利息 6.5，其他应

付款———生辉建筑公司 23.5。

逾期贷款应收利息=100伊5%+100伊0.05%伊30=6.5（万元）

借：应收利息 6.5；贷：利息收入 6.5。

（2）净收入高于贷款本金但低于贷款本息之和。抵押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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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所得净收入高于贷款本金但不足以抵偿贷款本息之和时，

现行的方法是以全额补偿贷款本金和部分应收利息后，不足

部分通过坏账准备核销。

承上例 1：生辉建筑公司抵押贷款逾期未归还，银行按规

定于 30天后拍卖借款人的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为 102万

元。则银行应作如下分录：借：库存现金（吸收存款）102，坏账

准备 4.5；贷：逾期贷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应收利息———

应收抵押贷款利息 6.5。

利息收入的计量与确认同上。

（3）净收入小于抵押贷款本金。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不

足以抵偿贷款本金时，其贷款本金差额和应收利息由借款人

继续偿还，如仍无法偿还，对于符合规定的小于贷款本金的

部分，在“贷款损失准备”科目中核销，应收利息通过坏账准

备核销。

承上例 1：生辉建筑公司抵押贷款逾期未归还，银行按规

定拍卖借款人的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为 95万元。则银行

应作如下会计分录：借：库存现金 95，贷款损失准备 5；贷：逾

期贷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同时，借：坏账准备 6.5；贷：应

收利息———应收抵押贷款利息 6.5。

利息收入的计量与确认同上。

2. 以贷款损失准备代替坏账准备来核销应收利息。在上

述会计处理中，银行出售抵押品所得金额不能弥补贷款本金

时，亏空金额在“贷款损失准备”科目中核销，所得金额不能弥

补应收利息时，在“坏账准备”科目中核销。但笔者认为，此种

方法存在不足之处。抵押贷款利息也应在贷款损失准备中核

销，而不是通过坏账准备核销。原因有二：

其一，坏账准备的定义是预提的、用来抵销不能收回的账

款、应收账款的备抵账户。通常，企业按期估计坏账损失列作

当期费用，并计提坏账准备，待坏账实际发生时再转销估计的

坏账准备。在此备抵法下，金融企业可以实现稳健经营，合

理计量资产价值，并使收入更好地和费用配比。但由于抵押

品的拍卖存在偶然性和不可计量性，抵押贷款应收利息与

其他应收账款的坏账率难免有较大出入，如果仍按固定比例

计提坏账损失，企业将高估收益或低估费用，这不符合谨慎性

原则。

其二，银行设有资产减值的备抵账户“贷款损失准备”，在

上述会计处理中，未弥补的贷款本金即在此科目中核销，银行

在核算另一种贷款———信用贷款减值时，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贷款损失准备。同时，按贷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

确定的利息收入，借：贷款损失准备；贷：利息收入。待收回减

值贷款时，核销贷款损失准备并转回差额。借鉴信用贷款减值

的处理方法，可以将抵押贷款的应收利息也在此科目中核销。

出售抵押品所得小于贷款本息和的情况也可视为抵押贷款的

减值，其应收利息应和未弥补贷款本金一起在贷款损失准备

中核算。

所以笔者认为可以遵循国际惯例，取消现行的对应收利

息计提坏账准备的处理方法，而将逾期贷款的应收利息转作

表外核算，不能收回时在贷款损失准备中予以核销。

以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小于抵押贷款本金为例：

承上例 1：生辉建筑公司抵押贷款逾期未归还，银行按规

定拍卖借款人的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为 95万元。则银行

应作分录：借：库存现金 95，贷款损失准备 11.5；贷：逾期贷

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应收利息———应收抵押贷款利息

6.5。

这种以贷款损失准备代替坏账准备来核销抵押贷款应收

利息的方法，对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较为有利，符合会计的稳

健性和配比性原则。相比现有的核算法更为清晰明了，可使账

务处理更加方便，也与其他信用贷款的处理方法相一致。

3. 使用过渡性账户确认利息收入。上述会计处理中，对

于那些逾期的贷款，仍将其应收利息计入利息收入。但在商业

银行实务操作中，抵押品出售所得不足以清偿贷款本息和的

例子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若直接将应收未收的利息确认

为利息收入，实际上严重虚增了商业银行的账面利润，同样不

符合谨慎性原则。

根据规定，应在取得收取利息的权利时而不是实际收取利

息时确认收入，即要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而不是收付实现制原

则。但实务操作表明，逾期贷款的收息率是很低的。若将应收

利息确认为收入，直接纳入当期损益，会虚增商业银行的收入。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利息收入应在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方可确认：淤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于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考虑到逾期贷款应收利息的实际

收息率很低，为了维护会计准则体系的内在统一性，笔者认为

不能将这部分应收利息确认为收入。同时，参照国际上许多国

家的做法（若应收利息超过一定期限仍未收回，则不论该笔贷

款到期与否，均应停止将其计入收入），也不应将应收利息确

认为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待转利息收入”这个过渡

性账户确认利息收入。

以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高于贷款本金但低于贷款本息

之和为例：

承上例 1：生辉建筑公司抵押贷款逾期未归还，银行按规

定于 30天后拍卖借款人的抵押品，拍卖所得净收入为 102万

元。则银行应作分录：借：逾期贷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

贷：抵押贷款———生辉建筑公司 100。借：应收利息 6.5；贷：待

转利息收入 6.5。借：库存现金 102；贷：逾期贷款———生辉建

筑公司 100，应收利息———应收抵押贷款利息 2。借：待转利息

收入 6.5；贷：利息收入 2，应收利息 4.5。

由于使用了“待转利息收入”这个过渡性账户，“利息收

入”账户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实际收入，不虚增当期损

益，这很好地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同时，这种以利息差额冲减

当期损益的方法较为直观、明了、易于理解。相反，如果直接

将应收利息转入“利息收入”账户，则当期收入被虚增，不符合

谨慎性原则。

此外，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逾期贷款的账务处理应

设过渡性账户———待转利息收入来核算。因此，使用过渡性账

户确认利息收入还有利于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应得以推

广应用。茵


